关于《韶关市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bookmark: _GoBack]我局制定了《韶关市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为使实施对象和公众能更准确了解制定背景、法律依据、政策的有关特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相关背景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0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建房规[2020]10号）、《韶关市物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陆续出台，对维修资金规范管理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维修资金的归集、使用、管理和增值，保障物业区域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维护维修资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我局依据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办法》。在初稿形成后，将按照有关程序征求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
二、《办法》制定的依据
（一）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
3.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 财政部令第165号）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0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建房规[2020]10号）
5. 关于进一步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老旧小区和电梯更新改造中支持作用的通知》（建办房[2015]52号）
6. 《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7. 《韶关市物业管理办法》
（二）参考依据
1. 《广州市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2. 《珠海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3. 《惠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4. 《株洲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5. 《郴州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三、《办法》框架和政策特点
《办法》共4章，45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明确相关主体权利义务。一是明确了市、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二是确定涉及人防工程设施设备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费用分摊主体和分摊方式，遵守了受益人和负担人相一致原则。三是主管部门应当依法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综合存款利率、资产规模和服务效能等因素确定专户管理银行，《办法》明确专户管理银行的责任和义务，并要求银行遵循考核管理。四是明确各种情况下的使用分摊方式及使用维修资金的组织实施单位，紧急使用情况要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监督下开展。五是提出未交存、无续筹维修资金的，明确了主张权利主体，为追缴维修资金提供了依据，保证维修资金的应交尽交。
（二）完善维修资金归集和使用方式。一是交存基数随市调整。目前，我市维修资金交存基数是一直沿用2015年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拟调整为按上一年官方公布的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计算，每年按照房地产市场的建安成本灵活调节，充分保障业主权益。二是探索解决“续筹难”问题。明确了应当续筹的情形和续筹的方式，同时对未建立维修资金制度的老旧住宅小区提供补建途径。如因部分业主不按时、足额续筹维修资金导致无法申请使用维修资金，业主经催告后仍不交存的，业主委员会或者相关利害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是资金申请可分期拨付。明确了“一般情况”和“紧急情况”分期拨付的两种不同情形，确定了维修资金使用申请分期拨付的规则和流程，加快小区维修、更新、改造工程进度，减少企业垫付资金的压力。
（三）提升信息化建设，强化专户银行管理。一是建立全市统一的维修资金管理系统，方便业主查询维修资金交存、增值收益、使用和账面余额，促进维修资金管理公开透明。同时，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存款利率较高、服务效能好、资金安全有保障的专户银行，并建立准入、退出和考核机制，对专户银行定期开展考核，按照考核结果进行调整。二是通过公开招投标、定期考核、动态调整等方式，促进银行间公平竞争，约束专户管理银行提供更好的服务。三是控制专户管理银行数量，有助于聚拢资金，提高与银行的谈判筹码，最大程度提升维修资金的收益率，促进维修资金保值增值。
（四）明确紧急使用维修资金程序。一是发生紧急情况时，有紧急使用预案的，按照紧急使用预案实施应急维修。没有紧急使用预案的，由物业服务企业按照流程组织实施应急维修，无需经业主表决。但达到一定比例的业主对该紧急维修提出异议将会启动表决程序。二是明确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的情形，发生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况，并将相应行政主管部门或专业机构的认定意见作为紧急情况使用维修资金的依据。三是规范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的程序，方便各县（市、区）更好的组织实施，确保维修资金紧急使用公开透明、方便快捷。四是明确没有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小区，紧急情况下由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代修，保证项目维修、更新、改造的时效性。
（五）创新维修资金保险机制。在经业主依法表决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各区使用维修资金购买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的商业保险。比如成都、杭州、宁波在国内率先使用维修资金购买电梯维修保险，取得积极成效。在经小区业主表决同意使用维修资金购买电梯维修保险后，只需要在投保前进行一次表决，投保后，在保险期内一旦发生电梯故障，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维修公司立即开展维修，将大大提升维修效率。同时，保险公司出于商业盈利的考虑，有动力组建专业队伍，并加装电梯监控等专业设备，时刻监控电梯运行状况，监督维保公司保质保量进行维保，减少电梯故障率的发生。《办法》出台后，将为各区使用维修资金购买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的商业保险提供制度保障，从而探索化解房屋维修决策难、维修不及时等难题，促进“应修尽修”。

